应聘人员面试注意事项

一、面试人员按公告要求持笔试准考证、身份证原件准时报到。未按时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二、自觉关闭手机及其它通讯工具，按要求统一封存。对擅自使用通讯工具人员，按考试违纪规定处理。

三、面试按分组名单顺序抽号确定面试次序，不得私自交换次序号。

四、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，按规定次序和程序入场面试。面试时由引导员按面试次序号分组引入考场，进行面试。

五、面试中不得介绍个人姓名、籍贯、就读院校、经历等情况，着装得体，不得佩戴明显标示物。

六、试采取结构化形式，时间为10分钟，成绩满分100分。距面试时间结束2分钟时，计时员向考生提醒；面试时间结束时，计时员向考生宣布考试时间到，考生立即停止答题。离开考场时不得将题本、草稿纸、笔带离考场。

七、面试结束后，在面试考场外等待听取面试成绩。听取面试成绩后须交回所抽签号，并现场签字确认面试成绩。

八、面试结束后，自觉保守试题秘密，按指定路线立即离开考区，不得在考区大声喧哗或谈论考试内容，不得与他人议论或向他人传递面试信息。

九、考生必须遵守面试纪律，对违反面试纪律的考生，将根据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予以处理。

十、未尽事宜按《2025年下半年陕西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规定执行。

